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人才公寓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国家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政策，按照武汉市保障性住房相关规定，结合学校发展实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人才公寓管理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基本原则。本办法主要包括总的原则、审核程序、分配办法、房屋管理及附则等方面。

第三条  人才公寓作为学校人才引进住房，产权属学校所有，职工只有居住使用权。
第四条  人才公寓的资格审核、住房分配及管理由资产与后勤管理处负责，公寓的环境卫生及正常维护等实行物业化管理。
第五条  人才公寓分配对象为学校截止2013年12月31日在职在岗的事业编制和人事代理人员。
第二章  审核程序

第六条  凡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职工，均由个人向所在部门提出申请，经部门初审后统一交资产与后勤管理处审核。审核程序如下：

（一）个人申请

申请人需向学校提供如下材料：

1.《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人才公寓申请表》；

2.身份证复印件；

3.已婚职工须提供结婚证复印件；

4.离婚职工须提供离婚证复印件；

5.未婚职工须提供户口本及单身证明。

以上材料提交复印时，均需提供原件供核对。

（二）部门初审

部门依据本办法要求，对申请人的身份及证明资料进行初审，对符合条件的在《人才公寓申请表》栏目中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三）调查核实

申请人的相关信息由学校相关部门核实后，在校园网公示确认；外单位出具的证明，务必注明经办人和联系方式，以便学校核查。

（四）建立档案

资产与后勤管理处按照“一户一小档”和“一个部门一大档”的要求，对职工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登记造册，建立个人档案。

第三章  分配办法

第七条  信息公开。人才公寓建设地点、总套数、户型面积、分配对象、缴费标准及方式、选房顺序及其他相关信息向职工公开。
第八条  积分排序。根据工龄、校龄、职务（称）、学历等四个方面积分排序。积分计算时间截止到2013年12月31日。
（一）积分公式：积分=职务（称）分+工龄分+校龄分+学历分。

（二）职务（称）分：以2013年12月31日前具有的最高职务（称）为依据，任职一年计0.5分。

（三）工龄分：按本人档案记载的工龄年限计算到2013年为止，每年计1分。

（四）校龄分：从进校在编时间算起计算到2013年为止，每年计1分。

（五）学历分：截止到2013年12月31日具有的最高学历。

（六）积分相同时依次按职务（称）高低、参加工作时间早晚、学历学位高低、进校时间先后的顺序排列。

第九条  轮候分配。第一轮优先分配收入低、无住房且夫妻双方未享受国家房改政策的职工；第二轮在有房源的情况下，向学校其他职工分配，直到房源分配完为止。 
第十条  缴纳押金。申请人取得资格后，按房屋成本价格向学校缴纳房屋押金。
第十一条  办理入住。职工凭《人才公寓流程表》、学校财务处出具的房屋押金结账单据，签订《人才公寓住房协议》后办理入住相关手续。

第四章  房屋管理

第十二条  人才公寓实行物业化管理，住户应按有关单位规定标准缴纳房屋使用过程中发生的水、电、气、网络、有线电视、物业服务等相关费用。
第十三条  夫妻双方均为学校职工的只能申请一套人才公寓住房。单身职工申请到人才公寓住房，若其后与其他拥有人才公寓的职工结为夫妻或者属离异后与原配复合（或事实证明仍在一起共同生活）的，须向学校退还其中一套人才公寓住房。
第十四条  人才公寓只能用于居住，房屋室内由职工自行装修。装修不能改变房屋用途及内部结构，退出公寓时学校不予装修补偿和其它补贴。若对房屋附属设施损坏的，由职工负责维修或赔偿。
第十五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学校有权终止合同并收回住房：

（一）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以假离婚等欺骗行为取得住房的；
（二）改变住房结构或使用性质的；

（三）在住房中从事违法活动的；

（四）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和刑事案件的；

（五）夫妻双方离世并无子女居住的；

（六）辞职、离职或被学校辞退的；

（七）出租、出借的。

第十六条  职工若终止住房合同，需办理退房手续。首先结清房屋所有相关费用后，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经相关部门核实，报学校审批同意后办理退房相关手续。学校在抵扣职工居住房屋期间欠缴应缴的相关费用及违约金（如有）后，无息退还押金。无论居住时间长短，学校均不支付住房押金利息。
第十七条  职工不再符合住房条件，拒不腾退住房的，学校按当年市场价格收取租金，从其住房押金中扣除。必要时学校将向有关部门申请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资产与后勤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 2 —

— 1 —


